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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励慈善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设立大病救助项目，发挥
补充救助作用。

《意见》的这一规定，首先明
确了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
制度中的角色定位———发挥补
充作用。

那么发挥主体作用的是什
么呢？《意见》提出，要强化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以
下统称三重制度）综合保障。 首
先是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
能； 其次是增强大病保险减负
功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
付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
较重的救助对象按规定实施
救助。

困难群众依法参加基本医
保，即可按规定享有三重制度保
障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
将不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或低保边缘家庭条件，但因高
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
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
也纳入了救助范围，可以根据实
际给予一定救助。

在此基础上，慈善组织和其
他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补充救助
作用。 如果再加上商业保险，一
名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
可以获得五次报销：一是基本医
保报销， 二是大病保险报销，三
是民政部门的社会救助，四是社
会组织的救助，五是商业保险的
报销。

作为其中的一环，慈善组织
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大病救助如
何与其他四环相衔接，将是能否
真正发挥补充救助作用的关键。

《意见》也强调，要促进三重
制度综合保障与慈善救助、商
业健康保险等协同发展、 有效
衔接。

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的大病救助具体应该如何做呢？
《意见》鼓励设立大病救助项目。
那么，大病救助项目应该救助谁
呢？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确定
慈善受益人， 应当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

此外，慈善法还规定，慈善
组织应当合理设计慈善项目，优
化实施流程， 降低运行成本，提
高慈善财产使用效益。 慈善组织
应当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
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二、促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发展和平台间慈善资源
共享，规范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
平台信息发布，推行阳光救助。

大病救助离不开资金的支
持，《意见》强调，要拓宽筹资渠
道，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慈善和
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筹集资金，统
筹医疗救助资金使用。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和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是
近年来大病救助资金主要的筹
资渠道。 2016 年的慈善法对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进行了规
范， 但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
捐、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

《意见》将两个平台并列，实
际上是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
平台在大病救助中的作用肯定。
《意见》 对两者的要求既有不同
之处，也有相同之处。

不同之处在于，对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强调的是促进
发展和平台间资源共享，促进发
展说明之前的发展还有很大的
进步空间（与互联网个人大病求
助平台相比，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筹集的善款远远不足）；
资源共享说明平台间的发展不
平衡， 互相之间的交流沟通不
足，没有形成合力，还存在重复
筹款问题。

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
台强调的是规范信息发布。 这
是由于相关的管理规定不够完
善， 存在管理漏洞， 平台的信
息发布容易出现问题，不断有
负面案例出现，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

对此，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
提出， 要适时修改慈善法，明
确个人求助的条件和义务，加
强平台责任 、审查甄别 、信息
公开、 风险提示和责任追溯。
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有
必要从这些方面不断规范运
行， 才能真正发挥 《意见》赋
予的位置。

相同之处在于，无论是互联
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还是互联
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意见》都
要求推行阳光救助， 唯有这样，
才能让真正需要救助的大病患
者得到公平的救助，才能让公众
信任平台， 进而筹集更多的资
金，投入到大病救助中。

三、支持医疗救助领域社会
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发展，丰富
救助服务内容。

社会工作和志愿者在大病
救助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意见》明确要做的是服务，而且
要丰富服务内容。

首先，《意见》 明确提出，积
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
大力推动医疗救助经办服务下
沉，重点提升信息化和经办服务
水平。

经办服务有哪些？《意见》要
求， 细化完善救助服务事项清
单，出台医疗救助经办管理服务
规程，做好救助对象信息共享互
认、资助参保、待遇给付等经办
服务。

社工机构要不断提升自己
的能力，回应《意见》的要求。

其次，社会工作者在医疗救
助领域可以发挥心理-社会支
持、社会资源整合、医患关系调
适、志愿者管理、社区健康服务
等不同作用。

如何根据大病医疗救助的
需求， 推出有针对性的服务，需
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探索。

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各方承受能力，探索建立罕见
病用药保障机制 ， 整合医疗保
障、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资源，
实施综合保障。

根据有关机构数据，我国各
类罕见病患者约有 2000 万人。
在罕见病防治方面，我国仍然存
在诊断能力不足、资源分配不均

衡、药物缺乏、部分“孤儿药”价
格偏高、药物研发创新能力低等
问题。

由于种种问题的存在，罕见
病患者不仅存在缺医少药的问
题， 往往还受困于医疗费用巨
大，因病致贫或者因为费用问题
放弃治疗的情况比比皆是。

巨大的费用与慈善救助资
金有限之间的矛盾让慈善力量
的个案救助往往效果不佳。 如
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意见》
明确提出要整合医疗保障、社
会救助、慈善帮扶等资源，实施
综合保障。 这就为从事罕见病
救助的社会组织和患者群体指
明了方向，个案救助要做，但更
重要的是和政府、 保险公司等
各类社会主体合作去探索综合
保障体系。

五、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慈善
救助，《意见》还提出了一系列鼓
励措施。

《意见》强调，要建立慈善参
与激励机制， 落实相应税收优
惠、费用减免等政策。

《意见》要求，民政部门要做
好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
缘家庭成员等救助对象认定工
作，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因病致贫
重病患者认定和相关信息共享，
支持慈善救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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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发布：

提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保障
� � 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是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防范

因病致贫返贫、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重要举措。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募平台、个人大病求助平台、社工、志愿者等慈善力量在重特大疾

病救助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11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对此进行了明确。

■ 本报记者 王勇


